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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形资产》应用指南指出，将研究开发项目区分为研究阶段

与开发阶段，企业应当根据研究与开发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

，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，应当于发生时计

入当期损益；会计处理是借记“管理费用”，贷记“银行存

款”等。开发阶段的支出，同时满足5项条件的，才能确认为

无形资产。 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支出应当单独核算，比如直接

发生的研发人员工资、材料费，以及相关设备折旧费等。同

时从事多项研究开发活动的，所发生的支出应当按照合理的

标准在各项研究开发活动之间进行分配，无法合理分配的，

应当计入当期损益。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，应予资本化的支

出，在费用发生时，借记“研发支出”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

等。形成资产时，借记“无形资产”，贷记“研发支出”。 

税法规定：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、实行查账征税的内外资企

业、科研机构、大专院校等（以下统称企业），其研究开发

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，在按规定实

行100%扣除基础上，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%在企业

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。 企业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

不足抵扣的部分，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

结转抵扣，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。 由于税法规定符

合条件的技术开发费，除据实在税前扣除外，还可以按实际

发生额的50%在税前扣除，企业实际进行账务处理时，按会

计制度的规定执行，年末进行企业所得税申报时再做纳税调



减。为了便于管理，企业应当设置“技术开发费抵扣台账”

，以保证申报税前扣除的正确性。 例如：某科技有限公

司2006年底接到一个订单，为国内某企业开发一种管理软件

。为此，2007年初企业成立研发部门，招聘研发人员，开始

该软件的研发工作，预计2009年能完成该软件的研发任务。

假设2007年、2008年、2009年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17

万元、10万元、12万元，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分别为10万

元、38万元、18万元（假设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因素）。 会

计处理：以2007年为例，2007年为研究阶段，实际发生研发

费时， 借：管理费用100000 贷：银行存款100000 按照财税

〔2006〕88号文件规定，该企业可以采用技术开发费加计扣

除政策。 各年度技术开发费的抵扣情况是：2007年度实际发

生技术开发费10万元，本年度允许加计抵扣5万元，抵扣后的

应纳税所得额为12万元。 2008年度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38万

元，但本年度只允许加计抵扣10万元，尚未抵扣的9万元，结

转以后年度抵扣，财务上不做调整，只做纳税调整。 2009年

度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18万元，但本年度可以抵扣12万元，

其中包括本年度可以抵扣的技术开发费9万元，以及2008年度

结转的技术开发费抵扣额3万元，截止到2009年度，2008年度

未抵扣的技术开发费，尚有6万元仍要结转到以后年度抵扣。

但是如果到2013年仍未抵扣完，就不能够再结转抵扣了。 鉴

于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的目的、基本前提和遵守的原则有所

不同，两者之间产生差异是必然的。在实际工作中，对于因

会计和税法在收益实现、费用确认及资产、负债的确认上产

生的各种差异，均应按如下两个基本原则处理： 1.进行会计

核算时，所有企业应严格遵循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及相关准则



的要求，进行会计要素的确认、计量与记录，不得违反会计

制度。 2.在完成纳税义务时，必须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，如

会计账务处理与税法规定不一致，应按照税法的规定，采用

相应的方法调整，完成纳税义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